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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楊淑娟

電話：04-7531434

傳真：04-7229145

電子信箱：sharon75714@email.chcg.

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秀水鄉陝西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803667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中立海報1份(1個電子檔) (0366779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因應109年總統、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，請各機關學

校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（下稱中立法）第13條規定：「各

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

票日止之選舉期間，應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

之造訪活動，並應於辦公、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張

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。」

二、旨揭選舉將於109年1月11日舉行投票，各項選舉活動即將

展開，請各機關學校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，以維政府機關行

政中立之公正形象：

(一)請自行列印行政中立海報（如附件），並確實張貼於辦

公廳舍出入口。

(二)請各機關學校務必加強宣導中立法規定，並督促所屬同

仁確實遵守。

(三)委婉勸阻洽公人員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穿著候選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8000294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10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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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選背心、穿戴競選徽章、服飾或攜帶旗幟進入辦公、

活動場所。

(四)如有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於辦公、活動場所發送競選

文宣(品)或從事造勢、拜票活動，應委婉勸離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(彰化縣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國

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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